
  

揭阳市财政局文件
 

揭市财预〔2022〕21 号 

 

 

转发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 
支持小微企业留抵退税有关 
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

 

揭东区财政局,榕城区财政局: 

现将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支持小微企业留抵退

税有关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粤财预〔2022〕30 号），转发给

你们，各地应统筹资金使用于“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基本民生”

支出责任,缓解财政收支矛盾，促进县区财政平稳运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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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附件: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支持小微企业留抵退

税有关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揭阳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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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 主动公开  

  抄送: 广东省财政厅 

  揭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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